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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切实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

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坚持以严格保护耕地为前提，以严格

控制建设用地为重点，以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为核心，更好的合理

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努力实现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促进全

乡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

法律和国家有关土地利用的方针、政策以及《杨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 年）》，在杨村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基础上，编制《杨

陵区杨村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规划阐明全乡土地利用的现状，明确规划期内土地利用管理的

主要目标和任务，引导全社会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是实行严

格土地管理制度的纲领性文件，是落实土地宏观调控和土地用途管

制、规划城乡建设和各项建设的重要依据。 

规划范围为杨陵区杨村乡行政辖区全部土地，总面积 18.2 平方

公里，辖上代村、下代村、董家庄村、半个城村、上川口村、下川

口村、南庄村、柴家咀村、乔家底村、南杨村、北杨村、夏家沟村、

曹新庄村、马家底村、崔东沟村、元树村、崔西沟村等 17 个村民委

员会。 

规划基期年为 2005 年，规划期限为 2006—2020 年，近期目标年 2010 

年，远期目标年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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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地利用现状 

第一节 乡域概况 

杨村乡位于杨陵区东北部，西与杨陵街道办事处、大寨乡相连，

南与杨村乡接壤，北依氵韦 河、东依漆水河与武功县毗邻。全乡共辖

17 个行政村，42 个村民小组。本乡区位优越、交通便捷，陇海铁

路、西宝中线穿越乡域南部，孟杨路、北环线、新桥路、临杨路在

乡域内形成交通网络。 

2005 年全乡总人口 20611 人，国内生产总值 146202 万元，其

中农业总产值 1115 万元，工业总产值 8694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7963

元。 

第二节 土地利用概况  

一、土地利用结构 

2005 年全乡农用地 1329.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3.04%；建设

用地 423.3 公顷，占 23.25%；其他土地 67.5 公顷，占 3.71%。 

1、农用地 

农用地中耕地面积 897.5 公顷，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67.50%；园

地 220.5 公顷，占 16.58%；林地 68.8 公顷，占 5.17%；其它农用地

面积 142.9 公顷，占 10.75%。 

2、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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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为 354.7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83.79%，其中城镇用地 69.3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198.3 公顷，采矿

用地为 31.6 公顷，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55.5 公顷。交通水利用地为 60.5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14.29%，其中交通运输用地 40.6 公顷，

水利设施用地 19.9 公顷。其他建设用地为 8.1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

面积的 1.91%。 

3、其他土地 

在其他土地中，水域面积 7.5 公顷，占其他土地的 11.11%；自

然保留地面积 60.0 公顷，占 88.89%。 

二、土地利用特点 

1、土地利用率较高 

2005 年，全乡土地利用率为 96.29%，高于杨凌全区的 90.86%；

土地垦殖率为 49.30%，与杨凌同期平均水平相当。 

    2、建设用地以农村居民点用地为主 

    2005 年，全乡建设用地面积 423.3 公顷，占全乡土地总面积的

23.25%。建设用地中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最大，合计 198.3 公顷，

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46.85%。 

三、土地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人地矛盾突出。 

随着杨村乡人口的增长和城镇发展对土地需求量的增加，人地

矛盾日益尖锐。规划期内，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还将占用相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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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耕地，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 

2、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各业用地矛盾突出。 

随着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杨村乡境内工业用地

逐步增加，城镇建设步伐加快，建设用地规模不断增加，由于缺乏

合理规划，各业用地矛盾突出，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3、土地生态遭到破坏。 

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导致杨村乡局部地区土地资源和生态

环境遭到破坏。杨村乡在长期的土地开发活动中，缺乏引导和综合

规划，导致局部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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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规划目标 

一、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到 2020 年，全区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75.3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不低于 155.2 公顷。 

二、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规划到 2020 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688.2 公顷，城乡建设

用地规模控制在 565.7 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506.6 公顷，新增

建设用地控制在 407.6 公顷，其中占用耕地指标控制在 392.4 公顷。 

三、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目标 

规划期内，通过土地整治，完成补充耕地任务量不低于 25.0 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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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 

第一节 农用地结构调整和布局  

2005 年全乡农用地面积 1329.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73.04%。

规划到 2010 年、2020 年农用地分别调整为 1214.1 公顷、1064.8 公

顷，占总面积的比重分别为 66.69%、58.49%。2006-2010 年间农用

地净减少 115.6 公顷，比重下降 6.35 个百分点；2006-2020 年间净减

少 264.9 公顷，比重下降 14.55 个百分点。 

1、耕地 

到 2010 年、2020 年耕地面积分别不低于 637.6 公顷、375.3 公

顷，比规划基期年减少 259.9 公顷、522.2 公顷，占农用地的比例分

别调整为 52.51%和 35.25%。耕地主要布局在乡域北部和东部，具体

包括马家底村、崔东沟村、元树村、崔西沟村、上川口村、下川口

村、南庄村、柴家咀村、乔家底村和南杨村等村。主要以小麦、猕

猴桃及设施农业为主，积极发展体验农业、休闲农业、观赏农业等

各种特色农业产业。 

2、园地 

到 2010 年、2020 年园地面积分别调整到 242.9 公顷、292.8 公

顷，占农用地的比重调整为 20.01%、27.50%，分别比规划基期年增

加 22.4 公顷、72.3 公顷。园地主要安排在上川口村、下川口村、夏

家沟村和曹新庄村等村。 

3、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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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0 年、2020 年林地面积分别调整为 73.9 公顷和 78.1 公顷，

占农用地的比重调整为 6.09%和 7.33%，分别比规划基期年增加 5.1

公顷、9.3 公顷。规划期间林地主要是改造提高现有林地质量和经

济效益，加速北部和东部河流沿岸的绿化。 

4、其他农用地 

到 2010 年、2020 年其他农用地分别调整到 258.8 公顷和 317.7

公顷，占农用地的比重分别调整为 21.32%和 29.84%，分别比基期年

增加 115.9 公顷和 174.8 公顷。 

第二节 建设用地结构调整和布局 

到 2010年、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分别控制在 538.9公顷、688.2

公顷，分别比基期年增加 115.6 公顷、264.9 公顷，占总面积的比重

调整为 29.60%、37.80%。 

1、城乡建设用地 

到 2010 年、2020 年城乡建设用地分别控制在 437.3 公顷、565.7

公顷，比基期年增加 82.6 公顷、211.0 公顷，占建设用地的比重调整

为 81.15%、82.20%。 

（1）城镇用地 

到 2010 年、2020 年城镇用地分别调整为 208.5 公顷、463.0 公

顷，分别比基期年增加 139.2 公顷、393.7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

比重调整为 47.68%、81.85%。 

（2）农村居民点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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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0 年、2020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别减少到 146.9 公顷、59.1

公顷，比基期年减少 51.4 公顷、139.2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比重

调整为 33.59%、10.45%。主要分布在上川口村、下川口村、南庄村、

乔家底村、北杨村和崔东沟村等村。 

（3）采矿用地 

到 2010 年、2020 年采矿用地分别调整为 38.9 公顷、43.6 公顷，

比基期年增加 7.3 公顷、12.0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比重调整为

8.90%、7.70%。 

（4）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到 2010 年其他独立建设用地调整为 43.0 公顷，比基期年减少

12.5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的比重调整为 9.83%。到 2020 年全乡没

有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2、交通水利用地 

到 2010 年、2020 年交通水利用地分别调整为 91.6 公顷、111.5

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比重调整为 17.00%、16.20%。主要包括

新建陇海铁路（西宝段）杨凌货运站、兴业路、凤凰路、常青路和

兴杨路，改扩建杨扶路、孟杨路和北干渠路。 

3、其他建设用地 

到 2010 年和 2020 年其他建设用地分别调整到 10.0 公顷和 11.0

公顷，分别比基期年增加 1.9 公顷、2.9 公顷，占建设用地比重分别

调整为1.85%和1.60%。规划期主要开发柴家咀遗址和水灵山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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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其他土地结构调整和布局 

到规划期末其他土地保持 67.5 公顷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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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加强对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按照保护资源与环境优先，

有利于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在土地用途分区的基础上，划定建设

规模边界、扩展边界和禁建边界，形成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四种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第一节 允许建设区 

（一）范围面积 

允许建设区主要分布在乡域南部和西部，具体包括夏家沟村和

元树村南部，孟杨路以南和以西的大部分区域，陇海铁路以南、五

胡路以西的区域。到 2020 年允许建设区面积控制在 684.0 公顷，占

全乡土地总面积的 37.57%。。 

（二）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城镇、村庄或工矿建设发展空间。 

2、区内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受规划指标和年度计划指标约束，应

统筹增量与存量用地，促进节约集约利用。 

3、规划实施过程中，在允许建设区面积不改变的前提下，其空

间布局形态可依程序进行调整，但不得突破建设用地扩展边界。 

4、允许建设区边界的调整，须报规划审批机关同级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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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有条件建设区 

（一）范围面积 

依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需要在特定情形下依法开展城乡建设

用地利用和建设行为的空间区域。根据城乡建设未来发展方向，有

条件建设区分布于五胡路以东、陇海铁路与西宝中线之间，临杨路

以西、以北及孟杨路南北向沿线区域，以及柴家咀村、夏家沟村、

崔东沟村、曹新庄村和元树村的部分区域。有条件建设区控制范围

面积 492.3 公顷，占全乡土地总面积的 27.04%。 

（二）管制规则 

1、在不突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区内土地可

以用于规划建设用地的布局调整，依程序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同时相应核减允许建设区用地规模。 

2、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原则上不得调整。如需调整按规

划修改处理，严格论证，报规划审批机关批准。 

第三节 限制建设区 

（一）范围面积 

包括区域内优先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外以

农业、果业、林业、养殖业为主的部分一般农地区；规划期通过土

地开发整理，提高农用地质量，增加耕地面积的区域等。主要分布

在乡域北部北环路以北区域，范围面积 444.3 公顷，占全乡土地总面

积的 24.41%，其中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72.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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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导用途为农业生产空间，是发展农业生产，开展

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的主要区域。 

2、基本农田集中区内可进行直接为基本农田服务的农村道路、

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的建设。 

3、基本农田集中区内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优先整

理、复垦为耕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复垦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

不得扩大面积。 

4、区内禁止城、镇、村新增建设用地，控制线型基础设施和独

立建设项目用地。 

第四节 禁止建设区 

（一）范围面积 

禁止建设区主要包括北部氵韦 河沿岸呈带状分布的生态保护区

域；东部临杨路以东、漆水河沿岸生提案保护区；陇海铁路两旁的

绿化带区域。范围面积 199.9 公顷，占全乡土地总面积的 10.98%。。 

（二）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止与主

导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 

2、区内影响自然和人文景观保护的其它用地，应按要求调整到

适宜的用地区。 

3、该区内具有风景旅游功能的景区、景点开发建设应与自然、

人文环境相协调；遗址的开发，应符合文物部门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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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河流划定保护线，严禁侵占规划控制水面和绿地进行建设。 

5、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规划期内禁止建设用地边界不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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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整治 

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大力复垦、适度开

发、积极整理，充分挖掘土地开发整理潜力，努力增加耕地面积，

提高耕地质量，全面改善土地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 

第一节 土地整治安排 

按照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相对一致性，且潜力较好、分布相

对集中，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则，规划期重点实施田、水、路、

林、村综合整治，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规划期为确保耕地保有量，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积极开展土地整治，安排一定的土地整治工程项目，至规划期

末土地整理补充耕地 16.0 公顷，土地复垦补充耕地 18.0 公顷，共

补充耕地 34.0 公顷。 

第二节 土地整治重点项目 

根据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土地资源开发利用途径和潜力等因素，

按照工程措施基本一致和集中连片的原则，全乡共实施崔西沟村崔

东沟村土地整理复垦项目、夏家沟村曹新庄村土地整理项目、柴家

咀村南杨村土地整理复垦项目和下川口村土地整理项目等四个土地

整治重点项目。土地整治规模面积46.9公顷，可增加耕地34.0公顷。 

一、崔西沟村崔东沟村土地整理复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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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位于杨村乡北环路以北的崔西沟村、崔东沟村、元树村

境内，范围面积 15.8 公顷，主要是对部分农村居民点、废弃工矿地

进行整理复垦，对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园地、田坎等农用地进行

整理，共可补充耕地 11.8 公顷。 

二、夏家沟村曹新庄村土地整理项目 

该项目包括新桥路以东夏家沟村和曹新庄村，主要对杨村乡北

环路沿线的农村居民点进行整理，范围面积 19.3 公顷，可补充耕地

14.4 公顷。 

三、柴家咀村南杨村土地整理复垦项目 

该项目区位于杨村乡东部，主要对宝鸡峡高干渠沿线农村居民

点的整理和废弃工矿的复垦，范围面积 6.6 公顷，可补充耕地 4.3 公

顷。 

四、下川口村土地整理项目 

该项目位于杨村乡东部，包括五胡路以东、漆水河以西的下川

口村，主要是对农村居民点进行整理，范围面积 5.2 公顷，可补充耕

地 3.5 公顷。 

第三节 土地整治措施 

一、加强对土地整治项目的管理 

实行土地开发整理年度计划管理，落实建设占用耕地计划、土

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计划和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计划挂钩制度。加强

土地开发整理权属管理，按照依法、自愿、公平的原则调整土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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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防止发生新的土地权属争议。 

二、加强土地整治资金投入力度 

严格项目资金管理，建立项目建设资金专用帐户，专款专用。

同时加强审计纪检监督，确保建设资金落到实处，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按照“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多种投资渠道，吸引社会

资金投入土地开发整理。 

三、加强土地整治技术研究，提高土地整治技术保障 

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土地整治的资源调查、评价和监

测；开展土地整治领域的基础研究，完善土地整治标准体系。在土

地整治规划信息系统建设等工作中，严格执行专业技术标准，制订

相应完善的技术细则，加强土地整治实用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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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地用途分区管制 

根据全乡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土地利用特征的相似性、

差异性及土地利用的任务和目标，将全区划分为七个土地用途分区，

即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

区、村镇建设控制区、独立工矿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第一节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范围面积 

基本农田保护区主要分布在杨村乡北部和东部，包括下川口村、

柴家咀村、乔家底村、北杨村、夏家沟村、曹新庄村、马家底村、

崔东沟村、元树村、崔西沟村等村。区域面积 243.3 公顷，占全乡土

地总面积的 13.36%。其中基本农田面积 172.8 公顷。 

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作基本农田和直接为基本农田服务的农村道

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建设；区内的一般耕地，

应参照基本农田管制政策进行管护。 

2、鼓励区内现有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整理、复垦为耕地，

规划期间确实不能复垦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能扩大面积。 

3、区内耕地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可调整为其他类型的农

用地，并依照本区管制规则进行保护和管理。 

4、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区内的土地，不得在区内建窑、建房、

建坟、挖沙、采石、取土、采矿、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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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基本农田的活动。 

5、禁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城镇和农村居民点建设。 

第二节 一般农地区 

（一）范围面积 

一般农地区分布在杨村乡北部，包括上代村、上川口村、下川

口村、南庄村、乔家底村、南杨村、夏家沟村、曹新庄村、崔东沟

村和元树村等村，主要为村镇建设区周边区域。该区包括除基本农

田以外的耕地、为发展果树和其他多年生作物需要的园地以及为农

业生产服务的其他农用地。分区面积 656.6 公顷，占全乡土地总面积

的 36.06%。 

（二）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作耕地、园地、畜禽及水产养殖和直接为农

业生产服务的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 

2、区内现有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优先调整、复垦为

耕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或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

但不得扩大面积。 

3、严禁占用区内土地进行建设，不得破坏、污染和荒芜区内土

地。 

4、一般农地区中有条件建设区内符合规定的土地，可依程序办

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同时相应核减允许建设区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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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镇建设用地区 

（一）范围面积 

本区分布在杨村乡南部和西部，包括上代村、元树村、下代村、

董家庄村、半个城村、上川口村和南庄村等村，分区面积 531.5 公顷，

占全乡土地总面积的 29.20%。 

（二）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按照功能区集中布局，防止和避免重复建设；严格

依据国土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和《陕西省建设项

目用地指标》的规定，明确相应的产业入驻条件，节约集约用地； 

2、区内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 

3、本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不得

荒芜； 

4、按本规划确定的工业用地规模，严格控制土地供应量，有效

防止土地闲置和土地超前开发。 

第四节 村镇建设用地区 

（一）范围面积 

村镇建设用地区是指为农村居民点（村庄和集镇）发展需要划

定的土地用途区。该区分布于崔东沟村、曹新庄村、夏家沟村、北

杨村、乔家底村、南庄村、下川口村、上川口村等村。分区面积 76.8

公顷，占全乡土地总面积的 4.22%。 

（二）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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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农村居民点建设，须符合经批准的村庄和

集镇建设规划； 

2、区内村镇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

地； 

3、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前，应当按原用途使用，不得荒

芜。 

4、区内部分低效利用建设用地应当整理复垦为耕地或其他农用

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垦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

大面积。 

第五节 村镇建设控制区 

（一）范围面积 

村镇建设控制区是指为控制农村居民点建设需要划定的土地用

途区。本区包括乡域东部的南杨村、柴家咀村和下川口村，分区面

积 36.7 公顷，占全乡土地总面积的 2.02%。 

（二）管制规则 

1、区内建筑物只能维持现状，不得改建和扩建；需要更新时，

应集中到村镇建设用地区内建设。 

2、加强对“空心村”和“一户多院”等用地进行腾退置换；对分散

的农村居民点积极实施拆迁、合并； 

3、在规划撤并的村庄和保留村庄范围外，严禁新建及对原有建

筑物拆建、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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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内建设用地应当整理复垦为农用地，确实不能整理、复垦

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 

5、鼓励自然村向中心村迁移集聚。 

第六节 独立工矿区 

（一）范围面积 

独立工矿区指独立于城、镇、村之外的采矿用地，以及为其他

独立建设用地发展需要划定的土地用途区。本区分布于曹新庄村、

南庄村和下川口村，主要用于陇海铁路（西宝段）杨凌货运站和华

电热电厂两个重点项目的建设。分区面积 75.7 公顷，占全乡土地总

面积的 4.16%。 

（二）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主要用于采矿业以及其他不宜在居民点内安排的工

业用地。 

2、区内土地使用应符合经批准的工矿建设规划。 

3、区内因生产建设挖损、塌陷、压占的土地应及时复垦。 

4、区内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 

5、 区内农用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应当按现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第七节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一）范围面积 

生态安全控制区，是指基于生态环境安全目的需要进行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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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殊控制的区域，主要包括河流、水库及蓄滞洪区，重要水源保

护区，地质灾害危险区，其他为维护生态环境安全需要进行特殊控

制的区域。区内主要指氵韦 河沿岸、漆水河湿地生态区。分区面积 199.9

公顷，占全乡土地总面积的 10.98%。 

（二）管制规则 

1、区内土地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导用途，不得进行房地产开发

等影响生态和景观的建设活动。 

2、区内土地利用应服从生态保护需要，符合保护区规划。 

3、加强氵韦 河和漆水河的绿化工程，构建河流水系防护林和生态

经济林。 

4、区内影响生态环境安全的土地，应在规划期间调整为适宜的

用途。 

5、区内土地严禁进行与生态环境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原

有的各种生产、开发活动应逐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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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1、本规划是本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一

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必须保证实施。 

2、建立领导责任制。乡人民政府要把规划实施作为主要内容之

一列入岗位目标责任制。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强化新闻监督和社会

监督机制。国土管理所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确保规划付诸实施。 

3、继续实行建设用地规划预审制度。各项建设用地必须按用地

分区审核其占地规模、位置和用途，加强各项用地规划跟踪管理。 

4、认真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保护措施，严格控制占用基本农

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闲置、荒芜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耕地。 

5、建立土地复垦、开发、整理制度。鼓励按规划实施农村土地

整理开发复垦工作，鼓励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按规划逐步撤、并

和压缩村庄用地规模。农民建房必须按村镇规划实施，规划撤、并

的村庄及新农村村庄规划范围外，严格控制新建、拆建改建、修建

等一切非农建设。 

6、加强土地利用“计划”、“规划”实施的动态监测。凡用地现状

变化一宗，及时记载变更一宗，每年年底要绘好一张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实施动态图，一套实施动态登记表，一份实施动态说明书，为

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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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占用耕地必须与补充耕地义务量挂钩，做到占补平衡。 

8、加大土地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各类违法用地行为。认真清理

土地非法交易，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继续加强土地管理法律、

法规和土地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使依法按“规划”用地成为公众的

自觉行动。 

9、在规划实施中，依据本规划对建设用地区、城乡增减挂钩区、

一般农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布局需要进行局部修正的，由当地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划编制规定对文本及图件内容实施修正，并报

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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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则 

1、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件组成，规划文本和规划图件同

等效力。 

2、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杨陵区杨村乡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1997—2010 年）》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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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村乡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附表 1                                                                                                          单位：公顷 

地类 

基期年 2005 近期目标年 2010 规划目标年 2020 

规划期间面积增减 
面积 

占总面积比

重（%） 
面积 

占总面积比

重（%） 
面积 

占总面积比

重（%） 

土地总面积 1820.5  100.00  1820.5  100.00  1820.5  100.00    

农用地 

耕地 897.5  49.30  637.6  35.02  375.3  20.62  -522.2  

园地 220.5  12.11  242.9  13.34  292.8  16.08  72.3  

林地 68.8  3.78  73.9  4.06  78.1  4.29  9.3  

牧草地 0.0  0.00  0.9  0.05  0.9  0.05  0.9  

其他农用地 142.9  7.85  258.8  14.22  317.7  17.45  174.8  

合计 1329.7  73.04  1214.1  66.69  1064.8  58.49  -264.9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

用地 

城镇用地 69.3  3.81  208.5  11.45  463.0  25.43  393.7  

农村居民地 198.3  10.89  146.9  8.07  59.1  3.25  -139.2  

采矿用地 31.6  1.74  38.9  2.14  43.6  2.39  12.0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55.5  3.05  43.0  2.36  0.0  0.00  -55.5  

小计 354.7  19.48  437.3  24.02  565.7  31.07  211.0  

交通水利

及其他建

设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40.6  2.23  67.8  3.72  79.5  4.37  38.9  

水利设施用地 19.9  1.09  23.8  1.31  32.0  1.76  12.1  

其他建设用地 8.1  0.45  10.0  0.55  11.0  0.60  2.9  

小计 68.6  3.77  101.6  5.58  122.5  6.73  53.9  

合计 423.3  23.25  538.9  29.60  688.2  37.80  264.9  

其他土地 

水域 7.5  0.41  7.5  0.41  7.5  0.41  0.0  

自然保留地 60.0  3.30  60.0  3.30  60.0  3.30  0.0  

合计 67.5  3.71  67.5  3.71  67.5  3.7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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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村乡耕地保护控制指标表 

附表 2                                                                                                              单位：公顷 

 
基期耕

地面积 

规划期间补充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减少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净

增（+）减（-） 

规划期末

耕地保有

量 
增加合计 土地整理 土地复垦 土地开发 其他 减少合计 建设占用 灾毁 其他 

规划近期 897.5 13.0 5.0 8.0 0.0 0.0 272.9 136.4 0.0 136.5 -259.9 637.6 

规划远期 637.6 21.0 11.0 10.0 0.0 0.0 283.3 256.0 0.0 27.3 -262.3 375.3 

规划期合计 897.5 34.0 16.0 18.0 0.0 0.0 556.2 392.4 0.0 163.8 -522.2 375.3 

年均增减 - 2.27 1.07 1.20 0.00 0.00 37.08 26.16 0.00 12.92 -34.81 - 

 

杨村乡新增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表 

附表 3                                                                                                              单位：公顷 

项目 

规划近期 规划远期 规划期合计 

新增建设

用地 

占用农用

地 
占用耕地 

新增建设

用地 

占用农用

地 
占用耕地 

新增建设

用地 

占用农用

地 
占用耕地 

一、城乡建设用地 109.4 109.4 105.1 237.2 237.2 231.0 346.6 346.6 336.1 

1、城镇 102.3 102.3 98.0 221.5 221.5 215.3 323.8 323.8 313.3 

2、农村居民点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采矿用地和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7.1 7.1 7.1 15.7 15.7 15.7 22.8 22.8 22.8 

二、交通用地 27.2 27.2 23.8 11.7 11.7 10.8 38.9 38.9 34.6 

三、水利设施 3.9 3.9 3.5 8.2 8.2 8.2 12.1 12.1 11.7 

四、其他建设用地 4.0 4.0 4.0 6.0 6.0 6.0 10.0 10.0 10.0 

总计 144.5 144.5 136.4 263.1 263.1 256.0 407.6 407.6 392.4 

年均占地 28.9 28.9 27.3 26.3 26.3 25.6 27.2 27.2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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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村乡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规划表 

附表 4                                                                                                           单位：公顷 

                          调整至地类 
 
类型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其他农用地 合计 

1、土地整理（如农田、农村居民点、工矿等用地整理） 16.0 49.0 0.0 0.0 0.0 65.0 

2、土地复垦（如工矿、道路、废弃地等用地复垦） 18.0 59.7 0.0 0.0 0.0 77.7 

3、土地开发（如荒地、滩涂苇地等其他未利用地开发） 0.0 0.0 0.0 0.0 0.0 0.0 

合计 34.0 108.7 0.0 0.0 0.0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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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村乡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附表 5                                                                                                             单位：公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用地规模 涉及村 

交通 

陇海铁路（西宝段）杨凌货运站 新建 2009-2013 56.6  下川口、南庄 

杨扶路 改扩建 2009-2012 35.9  
崔西沟、崔东沟曹新庄、夏家

沟 

孟杨路 改扩建 2009-2013 41.0  
崔西沟、崔东沟、夏家沟、北

杨、南杨、半个城、下川口 

凤凰路 新建 2014-2020 4.7  上代村 

常青路 新建 2014-2020 6.2  上代村、下代村 

北干渠路 改扩建 2014-2020 6.0  董家庄村 

兴杨路 新建 2014-2020 12.0  下代村 

环保 杨凌东北部垃圾综合处理厂 新建 2010-2020 5.0  夏家沟 

能源电力 

华电热电厂 新建 2010-2020 28.0  南庄 

新桥 110KV 变电站 新建 2010-2020 1.0  上代村 

旅游 
柴家咀遗址 保护 2010-2020 2.0  柴家咀 

水灵山 保护 2010-2020 2.0  曹新庄 

合计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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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村乡土地用途分区面积统计表 

附表 6                                                                                                               单位：公顷 

 
 

行政辖

区面积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 村镇建设用地区 
村镇建设 

控制区 
独立工矿区 

生态环境安全

控制区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面积 % 

上代村 14.7 0.0 0.00 11.6 1.77 3.1 0.58 0.0 0.00 0.0 0.00 0.0 0.00 0.0 0.00 

董家庄村 26.2 0.0 0.00 13.3 2.03 12.9 2.43 0.0 0.00 0.0 0.00 0.0 0.00 0.0 0.00 

半个城村 36.5 0.0 0.00 19.4 2.95 17.1 3.22 0.0 0.00 0.0 0.00 0.0 0.00 0.0 0.00 

上川口村 97.7 0.0 0.00 62.0 9.44 23.7 4.46 6.0 7.81 0.0 0.00 0.0 0.00 6.0 3.00 

下川口村 219.3 39.1 16.07 28.9 4.40 14.5 2.73 9.0 11.72 13.3 36.24 51.7 68.30 62.8 31.42 

南庄村 166.6 0.0 0.00 70.4 10.72 55.2 10.39 6.0 7.81 0.0 0.00 21.2 28.01 13.8 6.90 

柴家咀村 73.5 47.6 19.56 8.5 1.29 0.0 0.00 0.0 0.00 10.1 27.52 0.0 0.00 7.3 3.65 

乔家底村 108.1 56.5 23.22 24.8 3.78 0.0 0.00 14.0 18.23 0.0 0.00 0.0 0.00 12.8 6.40 

南杨村 121.0 0.0 0.00 86.2 13.13 10.9 2.05 0.0 0.00 13.3 36.24 0.0 0.00 10.6 5.30 

北杨村 109.8 3.2 1.32 74.0 11.27 1.9 0.36 16.3 21.22 0.0 0.00 0.0 0.00 14.4 7.20 

夏家沟村 132.0 11.0 4.52 64.6 9.84 18.0 3.39 6.0 7.81 0.0 0.00 0.0 0.00 32.4 16.21 

曹新庄村 136.9 37.7 15.50 66.0 10.05 11.3 2.13 10.0 13.02 0.0 0.00 2.8 3.70 9.1 4.55 

马家底村 35.1 22.2 9.12 3.0 0.46 0.0 0.00 0.0 0.00 0.0 0.00 0.0 0.00 9.9 4.95 

崔东沟村 60.0 10.7 4.40 38.4 5.85 0.0 0.00 9.5 12.37 0.0 0.00 0.0 0.00 1.4 0.70 

元树村 88.4 14.3 5.88 46.9 7.14 15.0 2.82 0.0 0.00 0.0 0.00 0.0 0.00 12.2 6.10 

崔西沟村 43.9 1.0 0.41 34.4 5.24 1.3 0.24 0.0 0.00 0.0 0.00 0.0 0.00 7.2 3.60 

杨凌城区 350.8 0.0 0.00 4.2 0.64 346.6 65.20 0.0 0.00 0.0 0.00 0.0 0.00 0.0 0.00 

乡(镇)合计 1820.5 243.3 100.00 656.6 100.00 531.5 100.00 76.8 100.00 36.7 100.00 75.7 100.00 199.9 100.00 

 


